
0505责编：柴逸扉 邮箱：hwbjzb@126.com

2015年10月1日 星期四焦点关注

户籍改革离不开“权利意识”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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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安部

副部长黄明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4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

的户籍改革实施意见。

此时，距离2014年7月21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经过去整整14个月。在1年多的

时间里，各地对于户籍改革这块“硬骨头”，都使出了怎样的

招数？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截至目前，已经出台具体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地区是，
新疆、黑龙江、河南、河北、四川、山东、安徽、贵州、山西、陕
西、江西、湖南、吉林、江苏、福建、广西、青海、甘肃、广东、重
庆、云南、辽宁、湖北、内蒙古。

户籍改革，改成什么样？各地都因地制宜地设定了不
同的目标。但在设定目标的省区市中，划定的时间表则是
类似的：2020年。

在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份，多个省份都定下
了不同的转移农业人口数量目标。广东，要实现1300万左右
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广东城镇落户；湖北提出
努力实现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内蒙古和河北省都把转移农牧民人口进入城镇的数量定在
400万，而在广西，这一数字则定在600万。

之所以有总量人口的落户目标，是因为 《国家新型城

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努力实
现 1 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同时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带来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的变化。

比如，江苏省就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要缩小到 5个百分点；河北省提
出，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 45%；青海则把这一目
标定在50%。

而重庆除了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达到 65%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0%左右”的整体
目标，还根据本市的功能分区设定了更具体的目标：在都
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要“突
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集聚，促进结构优化”；而

在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则突
出“人口有序减载”。

之所以要重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因为在目前城镇
的大量常住人口中，许多在城镇工作的人员并未拥有相应户
籍，无法享受一些城镇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因此，重视这个指
标，就单纯追求“城镇化率”更有意义。

定下目标之后，目前公布具体方案的24个省区市，不
约而同地采取了“分割任务”的方式，将不同的任务分配
给各部门，甚至不同部门的任务提出不同的时间期限。

比如，在重庆，由市公安局牵头的任务是制定城乡统
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办法，2015年就要完成；同样要在今年
完成的，是由当地发改委、规划局等部门制定的人口发展
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而市公安局、市政府法制办和各区
县政府负责的制定居住证实施细则，则定在2016年完成。

户籍改革，关键是落户。在以往的户籍管理制
度中，长期实行的是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二元结
构，农村户口者可以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农业用地
等，城市户口则是所谓的吃“商品粮”，享受诸如医
疗、教育、就业、社保等城市带来的服务和便利。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务工人员进城
打工，人口的跨省跨地区流动，给户籍管理带来许
多挑战。因此，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户籍改革
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提出；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小组成立后的第三次会议，就开始讨论户籍
改革这项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议题。

在去年国务院的改革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
“取消城市农村户口区别、实行统一登记”的意见。
但具体怎么落户，什么样的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措
施，则各有分异。这一点也是根据国家的总体意见
精神——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
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
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所谓“放开”，也就是“降低落户门槛”，指的是
以往农村务工人员或流动人口难以达到的一些标
准，现在有了松动。比如，在多地，无论住房是租赁
还是购买，只要稳定，就可以算作是合法稳定住所；
只要有合法执业，夫妻投靠、父母投靠、子女投靠等
条件，也都可以放宽。至于大城市的落户，国家的意
见是参加社保年限要求不得超过 5年，而在河南和
安徽，这一要求已经放宽至参加2年、3年即可。

以福建省为例，在福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
厦门市三个地区，就提出包括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
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会保险年限、连续
居住年限等在内的主要指标，以此为基础，将建立
积分落户制度；而在省内的其他地区，只要有合法
稳定住所，同时有合法工作，未达法定婚龄的子女、
父母，均可将户口迁入居住地。

在广东，达到上述条件的，同样可以将户口
迁入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
人口密集城市以外的县市。人口密度大的发达城
市，在连续居住、参加社保等方面的年限要求更

高；最发达的广州和深圳，其改革的重点则是吸
收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加快调
整人口结构。

在环绕京津的河北省，这样的落户政策松动
更具特色。除了全面放开城区人口100万以下的设
区市市区、小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之外，对于
距离北京和天津最近的五个地区——三河市、大
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永清县和固安县五市
县，则采取了“单独设限”的方式，而非全面放
开限制。至于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北京和天
津本身已是特大城市的规模，因此在其周边已经
不适合布局大城市以上的规划，而是要合理控制
城市规模。

同时，除了农村向城市落户，此番户籍改革
制度中的另一亮点，是解决以往按照政策无法落
户的“黑户”问题。

比如，在新疆，就专门提出了针对无户籍人
员的落户措施。无论超计划生育和非婚生育的孩
子、公民私自收养的人员还是非医疗机构出生的
人员，只要经过公安机关审批，都可以予以落
户。而流动人口中的无户籍人员，只要符合现居
住地落户条件，也可以办理落户。

取消城乡区别、统一进行人口登记之后，按照国家
版的户籍改革意见，接下来就是在城市中推行稳定的居
住证制度。

2014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就《居住证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提出，居住证
的持有者可以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的包括免费义务教
育、平等劳动就业等多项权利，同时可以逐步享受诸如
就业扶持、住房保障、养老、社会福利、随迁子女在当地
参加中高考等权利。此举是为了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
经商人员的落户问题，也是对之前长期施行的暂住证制
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在各地的具体改革意见中，“居住证”三字也都基本
没有缺席。江苏、广西、内蒙古、山东、广东等地，均提出
要全面建立、深化、健全居住证制度。只要在当地的城市
居住超过半年，就可以申领居住证；以居住证为载体，经
过各地不同的积分制度，则可以申请办理常住户口。

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进行户籍改革，同时设计一
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

答案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给“外地”工作者带来了诸多不便，进而影响人口的自由
和优化流动。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统计，现行的
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 60多种城乡间的不平等福利，涉
及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尤其是
进城务工人员，这种不平等福利更为明显，可谓“同城同
工、却不同待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阎雨表示，实
现在法制基础上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我国户籍制度改
革的目标。但各地区之间以及大城市与小城镇、城镇与
农村之间，在就业、居住、社保等方面巨大的政策性差异
必然存在，仍然无法快速实现均等化。就地方政府而言，
户籍改革就意味着给外来人口以市民待遇，也意味着要
扩大财政开支。就眼前的利益看，改革的成本是大于改
革带来的利益的，短期内会花掉大笔的钱，而没有明显
的政绩，这也是户籍制度改革重要的阻碍。

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以怎样的政策吸引外来人口进
城落户，根本的问题还是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扩大教

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
盖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关系到各地的财
政负荷能力，因此各地的力度和进度也不尽相同。

比如，山东省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
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同时，明确进城落户的农
村人口将继续保留 5年的“生育政策调节过渡期”；江苏
的目标则更为具体，到 2020年，江苏随迁子女与户籍学
生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参加升学考试等方面享受同
等待遇，比例将达到100%，同时要落实省征地补偿和被
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乡社会保
障体系，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

各地在推进“户籍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强调尊重农
民的意见，不搞强制、不让人“被落户”。

内蒙古的改革措施就指出，不得把退出土地（耕地、
草场、林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分配权等“三权”作为农牧民进城落户的条件，不得
以生态移民、扶贫移民、土地集中整治、土地集中流转等
名义强迫农牧民落户城镇；山东省则提出，进城落户农
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在完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
下，开展试点探索，有序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地方层次的财
政能力、管理能力能不能与其实际规模或者和其地位相
匹配的问题，是整个城市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彬说。

❶各地设定目标与时间表

❷落户政策趋向降低门槛❷落户政策趋向降低门槛 ❸居住证及配套服务势在必行

积分落户 （资料图片）
居住证与暂住证虽一字之差，功能却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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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芒子摄 （中新社发）

瞄准 胥晓璇作 （新华社发）

建立居住证制度、降低落户门槛、建立
积分落户制度……这是目前全国 20 多个省份
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里共同的内容。当
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推进。笔者
认为，不管具体措施为何，都应当充分体现“权
利意识”，保障、尊重公民的各项权利。

过去，原有的户籍制度之所以让人诟
病，就是因为不同身份的公民受到不同地对
待：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户口和
城市户口的分离，差别化的公共服务资源供
给让村民和市民享受着不一样的待遇；另一
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又
存在着流动性障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毕

业后留在大城市工作的青年学生，他们
经 常 无 法 获 得 所 在 城 市 的 户
口，只能办理暂住证，因而无

法在城市安家落户并融入城市，无法在就
业、子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公
共服务领域享有与所在城市市民相同的待遇。

这些差别的实质就是权利的差别，即自
由迁徙的权利，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养老
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平等拥有劳动与社会保
障的权利等。而城市里的农民工保障、“二
代”农民工成长、“蚁族”问题，农村里的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都缘于
这些权利的割裂。

因此，在国务院出台的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意见的基础上，当前各省出台的举措有不
少都围绕实现“公民权利”平等这一主题。
比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建立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几十
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被打破，城市人和
农村人在身份上得到统一。当然，身份的统
一并不能停留在名义上，真正的统一还需要
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
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

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
计制度，逐步实现城乡居民
平等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待遇。

另外，居住证制度的推

行同样突出了“权利平等”的观念。这一制
度的实行不仅保障证件持有者能够与当地户
籍人口同等享受劳动就业、基本医疗教育服
务的权利，体现公民的平等权，同时也是对
公民迁徙自由权的尊重。要知道，在旧的户
籍制度下，公民的身份在地区、城乡之间转
换颇为艰难，因此也带来了难以异地享受社
会福利的问题。而建立居住证制度后，外来
人口只要符合所在城市的相关规定就可以申
请当地居住证，与移居地居民享受同等待
遇，进而真正在身份上实现自由迁徙。

当然，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城乡和区域
发展差距较大，各类群体发展愿望和利益诉
求多元多样，户籍改革具有复杂性和艰巨
性，权利平等的推进也需要逐步进行。比如
随迁子女参加中高考、住房保障、养老服务
等更为核心的权利，涉及原有城市居民的重
要利益、对财政支持需求大，所以不能一蹴
而就，需要“逐步享有”；而特大城市之所以
没有全面开放落户、采取有附加条件的积分
制度，也是充分考虑它们接近饱和的公共服
务供给能力。

但不论如何，户籍改革的目的终究是为
了保障公民权益、实现公民的权利均等化。
改革之路虽难，但我们正在一步步前行。


